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或“保荐人”）作为深圳市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田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芭田股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具体核

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度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时泽（深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泽作物”）、

温州喜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喜发”）。在此期间，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总额为 6,822.57万元。

根据公司业务运作情况，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时泽作物、精益和泰质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益和泰”）、广州新农财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农财”）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01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以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通过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时泽作物 化肥 市场定价 4,000 1,291.10 2,359.38

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广州农财 化肥 市场定价 10.00 0.00 0.00

接受服务 精益和泰 检测 市场定价 5.00 0.00 0.0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金额占同

类业务比

例（%）

实际发生金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比例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方

销售货物
时泽作物 化肥 2,359.38 4,000 0.85 41.02

2025年 4月 14日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的《关

于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5-13）

向关联方

采购货物

温州喜发

（注）

包装

袋
4,409.67 7,000 65.21 36.24

向关联方

销售货物
广州农财 化肥 0.00 10.00 0.00 100.00

接受服务 精益和泰 检测 0.00 5.00 0.00 10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需求业务发展情况，

较难实现准确的预计。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

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考虑，按照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

上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5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注：温州喜发实际控制人项延灶先生曾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后，2024 年 12 月其持股比例稀释至 5%以下（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公告《关于股东股份变动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4-68））。自 2026年 1月起，温州喜发不再作为公司关联方披露。上述温州

喜发 2025年关联交易已发生金额为 2025年 1月至 12月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1、关联方基本情况：时泽（深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魏启乔

（2）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3）主营业务：销售农药套装、灌溉肥料。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 1285号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561.34万元，净资产

113.78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3,164.20万元，净利润 145.88万元。（数据来源

于时泽（深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时泽（深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40%股权。

1.3、履约能力分析：时泽（深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采购公司

水溶肥为主，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1、关联方基本情况：温州喜发实业有限公司（注）

（1）法定代表人：陈显行

（2）注册资本：11,800万人民币

（3）主营业务：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4）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银杏路 100-168号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温州喜发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项延灶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通过协议转让持有本公司 5.11%股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项延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81,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



2.3、履约能力分析：温州喜发实业有限公司为 2009年成立的公司，主要业

务是以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为主，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注：温州喜发实际控制人项延灶先生曾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后，2024 年 12 月其持股比例稀释至 5%以下（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公告《关于股东股份变动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4-68））。自 2026年 1月起，温州喜发不再作为公司关联方披露。

3.1、关联方基本情况：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万海

（2）注册资本：7,500万人民币

（3）主营业务：实验室检测、公证检验。

（4）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南翔二路 72号 2-501房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7,932.85万元，净资产

7,062.08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3,992.10 万元，净利润-73.89 万元。（数据来

源于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

3.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40%

股权。

3.3、履约能力分析：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实验室

检测、公证检验为主，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

4.1、关联方基本情况：广州新农财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州

农财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毛志勇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主营业务：科技推广、应用服务。



（4）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金颖路 20号 207室 208室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635.62万元，净资产

1,566.12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653.7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9.99万

元。（数据来源于广州新农财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4.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广州新农财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股权。

4.3、履约能力分析：广州新农财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科技

推广、应用服务为主，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公

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采购产品时，具体产品要求等由订货通知单确定，价格按

双方确认的含税价格表执行，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依据市

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提供劳务，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是参照同区域的市场价格而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后实施交

易。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

均是为了满足各方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持续发展。

（二）公允性：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

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3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经核查，公司 2025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公司

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2026年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未发现通过关联

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是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公司对于 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亦符合公司开展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

意本次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

所需，且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在公平的基础上按一般市场规则进行，关

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

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本保荐人对公司本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黄 倩 李高超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5日


